
本报再次启动“暑期打工汇”
为大学生暑期打工提供便利，欢迎用工单位提供岗位

本报济宁6月13日
讯(记者 贾凌煜) 距
离暑假还有半个多月，
各种暑期工的招聘海报
已经陆续亮相大学校
园。为给企业与求职者
搭建用工互动平台，本
报《今日运河》编辑部、
济宁市劳动就业办再次
联合主办“大学生暑期
打工汇”活动。即日起，
欢迎可提供勤工俭学岗
位的爱心单位和企业报
名，给大学生及准大学
生们提供更多的打工机
会。

“招聘导购员”、“招
聘培训老师”、“招聘饮
料促销员”……，13日上
午，在济宁职业技术学
院的海报栏上，各种数
码卖场、快餐店等招聘
暑期工的宣传单一张挨
着一张，招聘几人到几
十人不等，学生下课路
过时总会浏览一遍。

“暑期工一天工作
8小时，待遇每天 5 0元
至 8 0元不等。”城区太
白楼路一家数码产品
卖场正在招聘的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
已有多名高三毕业生
前来咨询报名，面试通
过后，经过简单的培训
就可以上岗。

记者调查发现，大
多数卖场或单位在招聘
暑期工时，会向学生讲
明待遇及工作时间，不
会与学生签订劳动协议

或劳动合同，只是口头
约定。同时，大学生获得
暑期打工岗位的渠道非
常有限，大多通过校园
内张贴的小广告、网上
信息，或是朋友介绍。由
于缺乏经验和正确的引
导，大学生暑期打工受
骗的现象屡屡发生。

为给大学生提供
安全的暑期工作环境，
让学生参与广阔的社
会 实 践 ，6 月 底 ，本 报

《今日运河》编辑部、济
宁市劳动就业办再次
联合主办“大学生暑期
打工汇”活动。即日起，
欢迎可提供勤工俭学
岗位的爱心单位和企
业报名，给大学生及准
大学生们提供更多的打
工机会。同时，欢迎大学
生们主动推荐自己，说
出你的打工想法。报名
热线：1 8 7 6 6 8 6 5 8 1 9或
18678730198。

“暑期打工汇”活动
自2010年开始举办，旨
在提供一个安全、可靠
的求职平台，为用人单
位、求职大学生牵线搭
桥，帮助大学生利用暑
期空当获得更多的社
会实践机会，积累社会
经验，从而让大学生毕
业后能更快的适应社
会步调。本报已成功举
办三届“暑期打工汇”
活动，成功帮助近千名
大学生找到暑期打工
的机会。

“每年暑假过后，我们都会接到
学生因暑期打工引发的有关劳动报
酬、工作时间等问题的举报投诉。”济
宁市劳动监察支队的相关负责人介
绍，学生在打工的同时，不要忘记保
留证据，以便出现纠纷时能够维护自
己的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
间勤工俭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

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不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保护。但是，如果
发生被骗、拖欠工资等侵权情况，学生
可依据《民事诉讼法》向法院起诉，要求
追索劳动报酬，尽量挽回损失。

因此，学生在找暑期工时，要事先
对用人单位进行全面了解，如有无营业
执照、经营状况如何等，尽量选择正规
的单位或中介机构。同时，可以和几位

同学结伴打工，一旦出现纠纷彼此可以
做个证明。

另外，如果是做促销员，可以保留
这个公司提供的促销品，或是提供的服
装等。在出现纠纷时，这些东西跟工资
条等一样，可以作为学生在此工作过的
证据。这样，一旦权益受到侵害，大学生
在维权过程中才能赢得主动。

本报记者 贾凌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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